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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阿爾伯塔法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95）

有關發佈二零二零年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及

發送二零二零年報的進一步最新進展

及延期召開董事會會議

本公告乃由Persta Resources Inc.（「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二零二一年三月

二十九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及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的公告（統稱為「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延遲發佈經審核的二零二

零年度業績及發送二零二零年報。除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與該等公告相同的

涵義。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的公告中披露，本公司先前預期分別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或之前發佈經審核的二零二零年度業績及發送二零二

零年報。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最新消息，儘管立信德豪大致上已完成審核本

公司的二零二零年度業績，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加拿大卡加利持續爆發，故立信德豪需

要更多時間完成其審核工作。根據本公司與立信德豪最近期進行的討論，本公司預期將於

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或之前發佈經審核的二零二零年度業績及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五日或

之前發送二零二零年報。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六日的公告中披露，在提交所需文件前，本公司擬在

公司仍未達到財務報表報送要求的情況下，繼續通過進一步公告的形式每兩周發佈一次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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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情況報告，以滿足NP 12 -203替代信息指引的規定。若本公司未於ASC規定的時間內報送

所需文件，則ASC可對本公司已發行證券發出停止交易令。

董事會確認，自本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公告以來，並無任何其他有

關本公司事務的重要資料未被全面披露。

延期召開董事會會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董事會訂定於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召開會議（「董事會會議」），以批准經審核的二零二零年度業績及其刊發。由於延

遲落實經審核的二零二零年度業績，故董事會會議將改訂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星期四）
上午七時正（即香港時間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星期四）下午九時正）在加拿大卡加利舉行，
會議議程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的公告所載者相同。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Persta Resources Inc.
董事長

柳永坦

卡加利，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柳永坦先生及王平在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Richard Dale
Orman先生、Peter David Robertson先生及Larry Grant Smith先生。

– 2 –


